
 

 

 

 

《實體貨幣及不記名可轉讓票據跨境流動條例草案》  
（「條例草案」） 

 
 

就立法會助理法律顧問 
2017年3月27日來信提出的事宜的回應 

 
 

第2(1)條  —在現金類物品的釋義中使用例子 

根據條例草案第  2(1)條，現金類物品指— 
 
 (a) 在香港境內或香港境外地方，屬法定貨幣的紙幣或硬

幣；或 

 (b) 符合以下說明的可轉讓票據  — 

(i) 屬持有人形式的可轉讓票據； 

(ii) 獲無限制背書的可轉讓票據； 

(iii) 開立予虛構受款人的可轉讓票據； 

(iv) 按其所屬的形式，其所有權是隨交付而轉讓的

可轉讓票據；或 

(v) 經已簽署，但並無述明受款人姓名或名稱的可

轉讓票據。 

 
2. 現金類物品  的釋義中  (b) 段之下載列的例子（即不記名支

票、承付票、不記名債券、旅行支票、匯票及郵政票）屬釋義的

一部分。這些例子是基於「財務行動特別組織」所採用的例子。

條文中的例子經訂立成為法例的一部分，即屬詮釋該條文時所須

考慮的文意的一部分。 
 
3. 香港法例有不少使用例子的先例。這些例子是有需要和合

適的，旨在解釋法例中一些抽象或技術用語的概念，或複雜條文

的實施，使有關條文易於理解。例子提供了具體的實例，有助傳

達意思。條例草案第  2(1)條現金類物品的釋義中所載列的例子也

是為了相同的目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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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4條—幼年人的申報 

4. 條例草案第 4 條就從香港境外地方抵達指明管制站的人

（旅客）訂明申報規定。第 4(5) 條訂定，如遇下列情況，有關旅

客即屬犯罪 — 
 
(a) 有關旅客  — 

 (i) 並非幼年人（第 2(1)條訂明幼年人指未滿 16 歲的

人）；或 

 (ii) 屬並無符合以下說明的成人陪同的幼年人：該成

人知道，該旅客屬幼年人並管有大量現金類物品

（第 2(3) 條訂明，凡提述大量現金類物品，即提

述總價值高於附表 4 指明的 120,000 港元的現金

類物品）；及 

 (b) 該旅客不遵守第 4(2)條（該條要求旅客須按照第

4(4) 條，就有關現金類物品作出申報）。 

 
5. 第4(5)(a)(ii)條的目的是要求為該條所涵蓋的幼年人按第

4(2) 及  (4) 條就有關現金類物品作出申報。如有關幼年人不作出申

報，即可能觸犯第4(5)條所述罪行。具體而言，第4(5)(a)(ii)條涵

蓋下列情況— 
 

(a) 有關幼年人管有大量現金類物品，但並無成人陪同；

或 

(b) 有關幼年人管有大量現金類物品，而陪同該幼年人的

成人不知道該幼年人管有大量現金類物品。 

 

第5條—為幼年人作出披露 

6. 第5(2)(b)條訂明，獲授權人員可要求陪同幼年人的成人

披露該幼年人是否管有大量現金類物品。根據第5(4)條，凡該成

人知道，其陪同的人屬幼年人並管有大量現金類物品，而該成人

不遵從第5(2)(b)條所指的要求，即屬犯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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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 9 及  10 條—現金類物品的輸入者或輸出者須作申報 

7. 根據第  9(1) 條，如任何人輸入或輸出（或安排輸入或輸

出）屬同一批次的大量現金類物品，而沒有申報按照第11條就該

等物品作出，該人即屬犯罪。第  10條  訂明「屬同一批次」的涵

義。第  9(1) 條並無指定必須作出申報的人。就屬貨物的現金類物

品的輸入或輸出，涉及多方人士的情況並非不常見，當中包括

第  10 條所指的客戶、代運人和承運人。第9(1)條的條文容許上述

任何一方作出申報。 
 

8. 根據第  9(2) 條，第  9(1) 條不適用於任何掌管有關跨境

運輸工具的人，如該人除掌管該運輸工具外，並不就有關現金類

物品的輸入或輸出負有其他責任。實際而言，第  9(2) 條的目的是

適用於貨車司機、船長和飛機師等，而其職責只限於駕駛或操作

有關跨境運輸工具，並無其他輸入或輸出有關現金類物品的責任。

該條 參照了《進出 口 ( 電 子貨物資 料 ) 規 例》（第 60L 章）

第  4(7) 條的相類條文。 
 

第23(2)(a)條—「其他東西」 

9. 根據第23(1)條，凡獲授權人員因行使第  16 或  21條所指

的權力，而發現任何現金類物品或該人員合理地懷疑與違反第2部
相關的任何東西（被發現物件），可就該被發現物件，行使第

23(2) 條下的權力。第23(2)(a)條訂明，凡有關獲授權人員合理地

懷疑另有任何其他東西是關乎被發現物件的，可要求交出該其他

東西，並（如交出）予以檢查。條文的目的是讓獲授權人員按

第  16 或21條發現現金類物品或東西時，可查明個案的事實。「其

他東西」是否關乎被發現物件，須因應個別個案的情況按事實作

出考慮；而「其他東西」可能被合理地懷疑與違反第2部相關，亦

可能不然。 
 

第27(3)(b)條—「某名與該物件的檢取或扣留有關的人」的涵意 

10. 第27條訂明在該條所指的情況下支付賠償。第27(3)(b)條
中的「某名與該物件的檢取或扣留有關的人」，主要是指參與檢

取和扣留有關物件的獲授權人員。 
 
保安局禁毒處 
2017年4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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